

中环罚字〔2024〕2040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中山市利鸿达服装洗水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大涌镇环镇路石井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林杏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559112644X
2023年5月17日本单位批准对中山市利鸿达服装洗水有限公司污染物排放方式与排污许可证规定不相符进行立案。经调查，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4年5月14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中山市利鸿达服装洗水有限公司生产废水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问题调查询问确认，你公司的生产废水处理后通过规排口排入市政管网，再汇入西部排灌区。2024年9月23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中山市利鸿达服装洗水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进一步核实确认，你公司生产废水排放口到环镇路DN800管道连接处之间使用2006年建设的DN1000排放生产废水，在环镇路和中新路之间使用2021年建设的DN800管道排放工业废水，到中新公路旁接入2006年建设的DN1000工业尾水管内（过中新路段），最后排污西部排灌渠；中新路到西部排灌渠的DN1000管道实际作为市政管网使用和管理。你公司国家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2000559112644X001P）规定排放去向是直接进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受纳水体为西部排灌渠，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排污许可证副本、生产废水管路图、现场检查照片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公司以上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排污许可证规定相符。”的规定。
本单位2024年9月30日向你公司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公司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向本单位提出陈述申辩。该事实有本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2039号）等材料为证。
[bookmark: _Toc1371250410_WPSOffice_Level2]本单位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并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第八章第二十八条“污染物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8.28裁量标准，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对你公司处罚款人民币叁万伍仟元。
限于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罚款，现金或刷卡交纳罚款的，持《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到工、农、建三家银行中山市范围内任何一个网点交纳罚款并从银行领取《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转账交纳罚款的，按照《转账须知》中的转账流程办理；你公司是否已经交纳罚款以《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准。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天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你公司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件：《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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